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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76                  证券简称：易事特               公告编号：2019-011 

 

  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忠德粤桂云数据中心 BT 合同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合同风险提示 

1、该合同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2、本项目合同的履行将占用公司的流动资金，不排除在项目进展过程中公司在短

期内承担较大资金压力的风险。 

3、在该合同履行过程中，国家法律法规的变化、合同双方情况的变化都将影响合

同的履行，存在由于建设内容调整导致合同中的部分或者全部无法执行的可能性，导致

最终执行金额达不到合同金额或与合同金额不一致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合同签署概况 

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于近日与广西忠德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忠德科技”或“甲方”）签署了《忠德粤桂云数据中心 BT合

同书》。甲方授权乙方作为忠德粤桂云数据中心项目（以下简称“数据中心”）的投资

主体，按照甲方的要求建设，并在建成后有条件移交给甲方，甲方以分期支付设备设施

和工程款的方式收购相应设备设施及工程的所有权，合同金额预计约 15亿元。 

三、合同当事人介绍 

公司名称：广西忠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忠海 

注册资本：8,618万 

注册地址：梧州市东出口两省交界处粤桂大厦附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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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软件及网络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及信息咨询服务；计算机系

统集成；能源与环保工程、照明工程、电气安装工程施工服务；电子产品（卫星电视广

播地面接收设施除外）、通讯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家用电器、仪

器仪表、日用品、塑料制品、木制品、环保垃圾箱、太阳能设备的生产及销售；城市电

气基础设备投资、开发；消防器材与发电机组的销售与安装维护；汽车及零配件销售；

汽车及教学设备租赁服务；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提供电子商务平台服务；安全技术防范

系统设计、安装、维护；安防监控工程设计、施工；停车场管理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和技术进出口业务；代办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广西忠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情况良好，信用优良，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无需董事会批准。 

公司与交易对方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未发生业务往来。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1、项目概况：忠德粤桂云数据中心项目位于粤桂合作特别实验区，建筑面积 80000

平方米，初步建设规模为 10000个机柜（5000个 4KW，5000个 8KW），最终数量按照机

房设计图纸（双方后续补充附件确认）为准。 

2、项目的建设内容：机房装修、双路外电、高压配电、低压配电、UPS、柴油发电

机、空调、机柜冷通道封闭、动环监控系统、消防系统。具体内容由双方确认的详细的

建设方案确定，并作为本协议的附件。 

3、项目总投资额：项目总投资预算约 15亿元（按机柜折算 5000个 8KW机柜平均

约 20万元，5000个 4KW机柜平均约 10万元），实际投资金额按照双方事先确认的金额

为准。超过 15亿元的部分，由甲方自行筹集资金。 

4、项目建设期：总建设周期为五年，乙方按照甲方需求分批交货，交付时间为甲

方下达需求单后 6个月，甲方分批收购（包括相关设备设施及工程）。具体交付及收购

日期以双方另行签署的具体实施合同为准。 

5、本项目优先使用易事特品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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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价款支付：甲方承诺根据项目进度分批收购 BT项目的所有权，各批次项目均需

要在乙方建设完成后半个月完成移交（包括对该批次设备设施及建设工程总造价的确

认）。乙方移交某批次工程设备设施后，甲方按照该批次设备设施及工程建设总造价支

付，届时将根据实际项目进度确认具体的收购协议。 

甲方可以采用一次性付清款项的方式提前收购 BT项目所有设备设施及工程的所有

权，提前收购款包括二个部分：（1）截止收购协议签署日止尚欠的收购款（本金及利

息），（2）收购协议签署日后剩余收购期限内的本金及按该本金 2%计算的提前收购补

偿款。 

7、项目所有权：甲方授权乙方为本 BT项目的投资主体，在甲方支付完 BT项目收

购款和补偿款之前,乙方拥有 BT项目的所有权。BT项目分批建设完成并经竣工验收后，

乙方向甲方移交该批次设备设施及工程使用权；在甲方按本协议的约定支付完 BT项目

收购款和补偿款之日起，甲方自然取得 BT项目的所有权。 

8、合同期限：自本合同签署日起六年或始至最后一批设备设施及工程收购款应支

付完毕之日的先到者为止。 

9、合同生效：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该数据中心项目总建设周期为五年，预计总金额为 15亿元，占公司 2017年度经审

计营业收入的 20.49%。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将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公司 IDC数据中心业务发展，优化产业布局，增强公司在智慧城市、

云计算、大数据中心建设方面的技术经验，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 

六、备查文件 

双方签署的《忠德粤桂云数据中心 BT合同书》。 

特此公告。  

 

 

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月 24日  




